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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古交中海煤焦集运有限公

司

1.每天有百余辆汽车拉运煤焦

返往多次，行驶在104国道沿汾河边

上，日拉运煤焦到古交中海煤焦集运

铁路专线 1.2万余吨，粉尘飞扬，声

音隆隆，没有采取任何防污措施。

2.每天少则 2列，多则 4-5列，

运煤火车横跨汾河，没有任何包盖与

抑尘措施。

3.发煤站站台、储煤场既未封闭

作业，又未盖防尘棚，装卸车过程中，

煤渣飞扬，不仅造成严重的大气污

染，而且给紧邻 200米的汾河水造成

严重污染。

4.古交中海发煤站、站台内有原

张新明焦化厂 3000余米深井口，现

站台所有污煤水排入，严重污染了地

下水源与晋祠水域环境。

5.夜间偷偷将存于站台上的洗

精煤污水排到汾河，造成汾河大面积

污染变黑。

6.古交中海煤焦集运有限公司

在没有任何批文与防护安全措施的

情况下，私自购进天然气给运煤汽车

加气。

古

交

市

水

,

噪

音

,

大

气

该问题为重复举报。2021年 4月 28日，古交市人民政府

分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张敏副市长、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古交分

局冯志宏局长、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古交分局武晓刚副书记、古

交市环境监察大队张学文大队长、古交市环境监察大队郝艳斌

中队长、古交市屯兰街道办郝鹏只副书记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

现场核查。

1.经核实，该公司按照环评要求建有：28个固定喷淋设施，

全自动车辆清洗系统，1台道路清扫车，1台真空吸尘车、4台

洒水车、固定式高压水枪、移动式喷雾水枪、移动式雾炮进行

抑尘，运输车辆全部苫盖，并建有出入厂区全自动车辆清洗设

备，运煤通道专人定期清扫洒水。由于管理不到位、清扫不及

时，偶有扬尘污染现象。

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2.该公司2020年平均每天发运约 1.9列，今年截至一季度

平均每天发运约 2.7列。按照铁道部门规定，与太原晋太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新星月环能科技分公司签订列车货物喷洒抑

尘合同，煤焦装入车皮后进行喷洒抑尘剂抑尘。

举报情况不属实。

3.按照环评要求，太原环境保护局于 2017年 7月4日（并

环审验〔2017〕48号）同意该公司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18

年 3月 23日山西省环保厅核发了排污许可证（编号：

1401815900117--0181）。该公司于2017年12月 31日建成9000

平方米的全封闭储煤场，对暂时不能发运的煤焦全部入棚。

举报情况不属实。

4.经核实，该公司站台内确有1眼深 300米的水井（井深

不是 3000米），井权为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原张新明焦化

厂）。站台建设保留水井原样，对该水井做了高于站台地面 20cm

的井台、护栏和铁皮井盖，雨情径流、污煤水不会进入水井，

并建有200m
3
初期雨水收集池。

举报情况不属实。

5.2020年 4月 28日，太克线改造在该公司院内施工作业

时，施工方将打桩产生的浆液临时存储于该公司初期雨水收集

池。由于施工人员误操作，在清掏雨水收集池时，将浆液以及

原雨水收集池内沉淀的淤泥（掺杂煤泥、煤面）外排，造成汾

河污染，施工方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处理，针对该事件，太

原市生态环境局古交分局作出处罚 30万元的决定。2021年 3

月18日该公司已缴罚款 30万。

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6.该加气站目前有如下手续：土地、规划、立项、设计、

消防、气象、特种设备使用证、人员证件、安评验收、环保要

求、压力容器、LNG加气站燃气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批文及证书。

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所述，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4月 27日，太原市生态环境

局古交分局对该公司进行了约谈，

要求该企业加大对污染防治设施

的管理力度，建立健全各项污染防

治设施运行制度，严格控制扬尘污

染，确保污染防治设施与生产经营

活动同步使用。

截至 4月30日，该问题已办

结，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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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柳杜乡拔奎村村南信号塔附

近，有一违法养猪场，紧挨居民区造

成气味、水、突然造成污染，存在重

大疫情隐患，要求依法立即取缔（多

次反映该问题依旧未解决，多次向督

察组反映，均存在虚假办结）；

2.清徐县县域范围内均存在，多

年来使用来自汾河及其他处的水域

污水、连支水，进行灌溉，破坏耕地

环境。农业灌溉水质问题要求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地

表水达到三级以上，而不是处于 5类

和劣 5类之间；

3.清徐县多年存在，乡村排退水

体系严重缺失、雨水、污水污染破坏

国家基本保护的农田，要求采取有效

措施确保污水百分百无害处理；

4.清徐县多年存在，乡村垃圾藏

匿，大小企业普遍污染，要求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垃圾百分百无害处理；

5.清徐县 307国道，清徐污水处

理厂附近，城吴柳退水渠常年污水、

连支水横流冬季不结冰。确保水质达

到国家标准，地表水达到三级以上，

而不是处于 5类和劣 5类之间。

清

徐

县

大

气

,

水

,

土

壤

2021年 4月 26日下午，清徐县柳杜乡党委副书记张瑞军、

副乡长贾景亮、副乡长贾世杰，清源镇人民政府武装部长代宪

武、企业办主任王桂生、包村领导程雨娟、丁志忠、下乡队长

申世平、武立坚、马学泰，东湖街办副书记孙效峰、环保站站

长杨科新，清徐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俊明、环保站长王瑞生、

畜牧中心技术站站长田育峰，清徐县自然资源局所长张润明，

清徐县水务局副局长丁保平、农村水务股股长胡效留、股员武

二勇、柳杜乡水管站站长张卯恩、规划股股长刘金生、股员杨

承志，太原市生态环境局清徐分局副书记牛杰、污控科科长崔

永刚、城关环境监察所所长王海林、柳杜环境监察所所长宋占

成，清徐县环卫中心武鹏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1.针对“柳杜乡拔奎村村南信号塔附近，有一违法养猪场，

紧挨居民区造成气味、水、突然造成污染，存在重大疫情隐患，

要求依法立即取缔（多次反映该问题依旧未解决，多次向督察

组反映，均存在虚假办结）”问题。经核查，该养殖场所距离

居民区80多米，处于居民区下风向，所占场地属原村委会打粮

场，占地 5250平方米（约7.9亩），共有 10排猪舍，80个猪

圈，现存栏肥猪210头，其中：潘会青经营 4排猪舍，村民杨

志勇经营2排猪舍，村民刘晓强经营 2排猪含，村民赵占恩经

营 2排猪舍。村民杨志勇系两参退役军人,村民刘晓强夫妇 2

人均属上肢重度残疾的残疾人。4户村民各自独立投资,独立经

营,单独核算，现场检查粪便规范堆放，场地整洁。根据山西省

农业厅（晋农（牧医）发〔2009〕6号）文件。畜禽养殖场是

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养殖规模较大、饲养和防疫设施完善和

集约化饲养水平较高的畜禽养殖企业。山西省农业厅与山西省

环保厅联合下发的（晋农生态畜牧发〔2017〕2号）文件，山

西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规模标准为：生猪出栏≥500头（存

栏300头）；蛋鸡存栏≥1万羽；肉鸡出栏≥5万羽；奶牛存栏

≥100头；肉牛出栏≥50头；肉羊出栏≥300只。该养殖场所

没有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各个散养户

均达不到规模养殖标准。举报所说的养猪场，只能称为集中生

猪散养户不能称为养猪场。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2018年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后，该养殖场所已经建造规范的堆粪场和

尿污窖，并正常使用，在县农业农村局指导下四个养殖户进一

步规范养殖行为，对粪尿综合利用熟化还田，粪污产生减量化，

减少恶臭气味产生。近年来县农业农村局发放防疫技术、养猪

技术、消毒液；加大对 4个养猪户的粪尿处理情况检查频次帮

扶指导科学养殖、定期消毒。现场检查不存在环境脏乱差及疫

情隐患问题。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针对“清徐县县域范围内均存在多年来使用来自汾河及

其他处的水域污水、连支水，进行灌溉，破坏耕地环境。农业

灌溉水质问题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地

表水达到三级以上，而不是处于5类和劣5类之间”问题。经

核查，清徐县河灌总面积 24.71万亩，其中用汾河水灌溉面积

22.38万亩，萧河灌溉面积 2.33万亩.清徐县水务局 2021年

部

分

属

实

1.针对“柳杜乡拔奎村村南信

号塔附近，有一违法养猪场，紧挨

居民区造成气味、水、突然造成污

染，存在重大疫情隐患，要求依法

立即取缔（多次反映该问题依旧未

解决，多次向督察组反映，均存在

虚假办结）”问题。

因生猪散养户与居民区之间

没有距离要求，责令养殖户及时清

理垃圾等，对养殖粪尿及时清运至

尿污窖，日清日运；门口撒石灰，

对猪舍等场所定期消毒。

截至 4月28日，该问题已办

结，无问责情况。

2.针对“清徐县县域范围内均

存在，多年来使用来自汾河及其他

处的水域污水、连支水，进行灌溉，

破坏耕地环境。农业灌溉水质问题

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水质达到

国家标准，地表水达到三级以上，

而不是处于 5类和劣5类之间”问

题。

要求农业农村局、水务局加大

监管，严禁使用污水灌溉农田，同

时加密对农田灌溉用水的水质监

测频次，并将监测情况及时通报各

乡（镇、街办）及各村民委员会周

知，确保灌溉用水符合标准，保障

耕地安全。

截至 4月28日，该问题已办

结，无问责情况。

3.针对“清徐县多年存在，乡

村排退水体系严重缺失、雨水、污

水污染破坏国家基本保护的农田，

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污水百分

百无害处理”问题。

协助乡村两级通过工程措施，

恢复乡村排退水体系。水务局、农

业农村局加强灌溉水质的监管监

测，确保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严禁使用污水灌溉农田，确保耕地

安全。

截至 4月28日，该问题阶段

性办结，无问责情况。

4.针对“清徐县多年存在，乡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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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里街是个200米长的死胡

同，周围有很多小商小贩，此处没有

公共厕所，小商小贩都在此处随意大

小便，环境脏乱差，气味呛人。

迎

泽

区

大

气

2021年 4月 27日，迎泽区城乡管理局副局长白剑及工作

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水西里街是一个封闭的胡同，周边商贩、居民多，容易形

成卫生死角，出现环境问题。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因水西里街道路狭窄，面积有

限，没有合适位置在此处设置公共

厕所。迎泽区城管局将在附近寻找

适合建设公厕的位置，尽快解决此

处市民随处方便的问题，要求环卫

公司加强该路段保洁工作，重视卫

生死角清理，彻底解决此处环境卫

生问题。

截至 4月29日，该问题已办

结，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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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反映太原阳曲县泥屯镇

今年政府规划修“泥向路”,在泥屯

镇东青善村西侧紧靠居民区近500米

的旧路要预留改为大车道,名为“运

煤通道”的特殊路段,但真正运煤通

道相距很远!远近更无煤矿,实际是

在满足私营老板、村书记兼主任的个

人需要,在村庄北、东面开办的垃圾

场接收城市建筑垃圾挣钱、开办石料

厂运输创造更便利的损人利己条件!

阳

曲

县

土

壤

2021年 4月 27日，泥屯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袁鑫等人进

行了现场核查。

经核查，近年来泥屯高速发展，引进多个省、市重点项目，

项目建成后原有的权新线不能满足相关项目和泥屯镇居民的日

常通行。太原市政府调查研究后决定进行“泥向线”快速化改

造，项目正在前期准备尚未正式实施。“泥向线”建成后将不允

许大车通行而且全程不能随意调头横穿，为了不影响项目施工

期间附近居民生产生活，泥屯镇范围内“权新线”旧路将予以

全部保留，方便所有泥屯镇企业运输和居民出行，无“运煤通

道”的说法。

关于“实际是在满足私营老板、村书记兼主任的个人需要,

在村庄北、东面开办的垃圾场接收城市建筑垃圾挣钱、开办石

料厂运输创造更便利的损人利己条件!”问题，经核实，东青善

村书记、主任张润根存在未经市容环卫部门批准擅自填埋建筑

垃圾的问题，阳曲县自然资源局和阳曲县市容环卫中心已依法

处罚并责令整改，该地块已不再填埋建筑垃圾，且现场已覆土

复耕。泥向线的修通及泥屯镇范围内原有权新线的保留，将为

泥屯镇的所有企业（不仅是石料企业）和个人提供出行便利，

不存在满足私营老板及个别企业而损人利己的情况。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截至 4月29日，该问题已办

结，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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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寨镇大屯庄村，村北有一“首

邑嘉苑”施工工地，紧挨居民区，夜

间施工噪声扰民，光污染。(向当地

城建部门反映一直没解决)

阳

曲

县

噪

音

2021年 4月 27日，阳曲县黄寨镇人民政府安环办主任赵

兴、黄寨镇人民政府安环办科员康伟强、阳曲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管理局质监站站长李炳东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核查，首邑嘉苑住宅小区建设方为山西老来福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该项目紧邻大屯庄社区，由于高度原因采用地泵浇

筑且混凝土浇筑量大，为保证混凝土质量，技术上要求不宜间

断施工，在白天浇筑未完成时需要夜间连续浇筑作业。夜间施

工作业时，产生的噪声及灯光会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阳曲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按照规定于2021年 4月13日、20日为

施工单位办理了建筑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在阳曲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进行了备案，并张贴公示告知周边居民，且要求建设单位

会同施工单位做好周边居民工作，施工过程中加强管理措施，

尽可能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关于向当地城建部门反映一直没解决的问题，阳曲县住建

部门曾于2020年 10月28日接到 12345市长热线转办的举报，

接件后立即对施工单位负责人进行了约谈，给予警告处罚，要

求施工单位合理安排工期，未经批准不得夜间施工，并于 11

月2日电话告知了举报人处理结果，举报人表示满意。2021年

4月7日，阳曲县住建部门再次收到电话举报后，立即对施工

单位负责人进行了约谈，下发了警告处罚决定书，要求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4月 28日，阳曲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管理局对山西老来福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及施工单位负责人

进行了约谈，要求其合理安排工

期，未经批准严禁夜间施工，因施

工需要必须夜间施工时，办理相关

手续，采取管控措施，并向周边居

民告示，积极主动协调沟通，争取

群众理解。

截至 4月29日，该问题已办

结，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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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堂西街北二条四院16号楼前

面有一马路两年多没有修，坑坑洼

洼，粉尘污染，下水井盖经常外溢污

水，气味呛人。环境脏乱差。

杏

花

岭

区

大

气

4月 27日16：00，杏花岭区敦化坊街办主任齐明非、副主

任贾忠义，杏花岭区机车社区书记郭秀红，杏花岭区住建局房

产中心主任李二栋，山西建投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机车宿舍

项目（广茂物业公司）法人刘伟分别带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

现场核查。

享堂西街北二条四院 16号楼属于机车宿舍，正在进行“三

供一业”改造，物业单位为山西建投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广茂物业公司。整个小区共 41栋楼，其中 40栋楼的道路改

造施工已于去年完成。16号楼北侧通道道路施工时，该楼部分

居民不认可施工单位施工方案，阻挠施工，导致施工单位撤场，

路面沥青未铺设，东侧、南侧游园绿化施工基本完成，北侧有

裸露土地，污水井部分堵塞。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1.组织人员立即对裸露土地

进行绿网苫盖。

2.积极协调山西建投城市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

其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尽快完成道

路铺设、周边裸露地面硬化绿化等

遗留工程。

3.经多次协调，山西建投城市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已安排

施工队伍入场，预计于一周内完成

扫尾工程。在道路工程施工同时，

完善污水管网配套，并对堵塞污水

井进行疏通，解决污水外溢问题。

4.责成敦化坊街办和属地社

区加强对社区居民的宣传引导，积

极支持配合工程建设，尽快完善小

区基础设施，根本改善小区居住环

境。

截至 4月30日，该问题已阶

段性办结，无问责情况。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22

X2S

X20

210

426

001

6

反映小店区水总小区，31号楼

1.2.3单元南面，有一平房，房内烧

炉子，做饭。烧煤、烂木头、橡胶等，

烟尘大，倒灌到楼道里呛得喘不上

气，不能开窗通风，污染严重。小区

内脏、乱、差，有一个没有房顶的房

子和空旷地带堆放乱七八糟，小区内

设公厕，臭气扑鼻。

小

店

区

大

气

2021年 4月 28日下午，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小店分局副局

长张永强、环保局工作人员马小俊，会同小店区平阳路街道环

保办主任王焱、水总社区书记王瑞、社区民警，再次对群众反

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核查，该小区于2018年 10月底已完成“煤改电”改造，

并已正常使用，此平房是六七十年代建成的，住户为一家三口

（70岁的老人，儿子 44岁，女儿 40岁），子女均无业、未婚，

生活来源及日常开销全靠老人的退休金维持。

针对“小店区水总小区 31号楼一住户常年烧柴取暖做饭”

的环境问题，平阳路街道、社区及环保队员曾多次对该住户劝

阻，曾出资为其购买了电磁炉、电暖气等，并免费为其更换了

室内电线，社区甚至提出替其缴纳电费，劝其将燃煤火炉撤除，

但其家人情绪激动，难以沟通，拒不配合。

针对“小区内脏、乱、差，有一个没有房顶的房子和空旷

地带堆放乱七八糟，小区内设公厕，臭气扑鼻”的问题，经核

实，举报中“没有房顶的房子”是指该处平房小院，院内杂物

乱堆乱放并有一处明厕。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街道工作人员再次对该住户

进行安抚劝解，劝其将燃煤火炉撤

除，维持小区环境卫生，但该住户

拒不配合，情绪激动，多次恶语谩

骂工作人员，无法继续调解工作。

平阳路街道将继续进行沟通，目前

该问题暂未得到有效解决。

小店区环卫中心已安排平阳

路街办环卫所出动人员、车辆将院

内大量杂物彻底清理；并协调街办

要求水总社区和物业加强小区内

厕所的管理，为小区居民提供良好

的如厕环境。

截至 4月30日，该问题阶段

性办结，无问责情况。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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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街武警医院西侧及对面紫

芸府一期二期未落实“六个百分百”

施工要求，一期项目道路未完全硬

化，粉尘污染严重，多台挖机未采取

湿法作业车辆出入冲洗装置，未安装

视频监控；二期绿网苫盖不足百分之

五十，大量裸露黄土，土堆露天堆放，

造成扬尘污染。

小

店

区

大

气

2021年 4月 28日，小店区城乡管理局坞城中队协查人员

张顺前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核查，紫芸府（坞城城改一期二期）均在打桩及地基处

理阶段，桩基移动频繁，工作面较广，无法进行大面积苫盖，

且地下水位高，土壤潮湿。只硬化门口道路，清洗平台使用正

常，出入车辆均已百分百清洗，门前道路也有专人打扫洒水，

未整体移交至施工单位，其余无法进行硬化施工，线路也未铺

设，无法确定位置安装监控摄像头。现场环境与反映情况一致。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4月 28日 10时 30分，小店

区坞城中队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对

土方较多的二期工地进行专项整

治，现场监督工地立即整改，苫盖

裸露土方土堆。

4月 28日 16时 10分，小店

区坞城中队执法人员到达坞城城

改工地一期，责令工地立即苫盖裸

露地面，在使用挖机时开启雾炮降

尘，出入车辆必须彻底冲洗，尽快

硬化场地，完善监控设施；施工方

将于5月1日开始对一期工地路面

进行硬化，预计 5月10日完成；

施工方已加装监控。

截至 4月28日，该问题阶段

性办结，无问责情况。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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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反映小店区坞城东街南巷铁

三局宿舍院。该社区大院长期疏于管

理，成为严重的脏乱差。道路坑洼、

一刮风尘土飞扬，原本就不宽敞的道

路，汽车横七竖八乱停放，活动板房

长期占用道路。小商小贩见缝插针乱

摆摊，道路被占去一半，出入口成了

瓶颈，垃圾遍地。上下班高峰期时人、

车乱成一团，人喊车鸣噪音扰人。

小

店

区

噪

音

,

土

壤

,

大

气

2021年 4月 27日，小店区坞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郝娇，

党工委委员、组宣委员张言龙，学府东社区任志中与铁三局负

责人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核查，坞城东街南巷属于小区内部道路，道路狭长，内

部有三家单位共用此道路，路面坑洼，遇风刮起扬尘；道路沿

线停放有车和商贩摊位；道路沿线的商铺存在店外经营现象；

施工方集装箱共两个摆放在道路西侧。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此小区为老旧小区，现在正在

进行“三供一业改造”、“节能改

造”，小店区城管局将其列入今年

“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改造工作

预计年底完工。

已对小摊小贩进行了清理。学

府东社区联合坞城中队执法人员

于 28日、29日、30日分别对该路

段摊贩进行了清理整治，配合社区

对此处加强日常巡查整治。

要求小区物业在出入口安装

门禁，禁止外来车辆及小贩进入，

预计 6月份安装。

现场发现的垃圾已清运。与美

佳物业负责人进行协商，今后将由

美佳物业加大日常清扫力度，保持

院内干净整洁。

截至 4月28日，该问题阶段

性办结，无问责情况。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1月13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采水样检测，水质符合旱地作物

农田灌溉用水标准；太原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关于太原

市2020年冬季汾河流域农田灌溉水水质监测情况的通报》，从

清徐县汾河流域6个监测点位取样，检测 27项监测项目，均符

合旱地作物农田灌溉用水标准。2020年清徐县承担国家耕地土

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结论为：清徐县全县耕地总面积

382610.73亩，优先保护类耕地面积382610.73亩，占比 100%，

无安全利用类耕地和严格管控类耕地，不存在污水灌溉破坏耕

地环境情况。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3.针对“清徐县多年存在，乡村排退水体系严重缺失、雨

水、污水污染破坏国家基本保护的农田，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确

保污水百分百无害处理”问题。经核查，存在乡村排水体系缺

失问题，不存在雨水、污水污染基本保护农田问题。清徐县完

整的排退水渠系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排退水渠道共523条，

计632.77公里。2004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农村义务工、积累

工后，农村排退水渠系无人无力管理，加之渠道产权界定不清、

权属不明，管理弱化，部分村庄出现排水体系无法正常使用情

况。清徐县河灌总面积24.71万亩，其中用汾河水灌溉面积

22.38万亩，萧河灌溉面积2.33万亩.经第三方机构采样检测，

水质均符合旱地作物农田灌溉用水标准。未使用雨水、污水灌

溉过农田。2020年清徐县承担国家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

工作，结论为：清徐县全县耕地总面积382610.73亩，优先保

护类耕地面积382610.73亩，占比 100%，无安全利用类耕地和

严格管控类耕地，因此不存在雨水、污水污染国家基本保护农

田情况。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4.针对“清徐县多年存在，乡村垃圾藏匿，大小企业普遍

污染，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垃圾百分百无害处理”问题。

经核查，清徐县清源、徐沟两个生活垃圾中转站及柳杜环

卫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早已建成投运，全县生活垃圾实现

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运营管理，垃圾做到全

收集全处置。清徐县共有 424家工业企业全部持证排污，企业

依法开展自行监测，重点企业安装在线监测和省市联网运行，

对超标排放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及时查处，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5.针对“清徐县307国道，清徐污水处理厂附近，城吴柳

退水渠常年污水、连支水横流冬季不结冰。确保水质达到国家

标准，地表水达到三级以上，而不是处于5类和劣5类之间”

问题。经核查，城吴柳退水渠起于县城东湖，沿线途经两个乡

镇、5个村庄，全长 15.6km，由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

及沿线村庄入河排口排水汇流而成。县城及附近村庄雨季排水、

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汇入河道，河道未疏浚底泥污染等也对

水质构成影响。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综上所述，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村垃圾藏匿，大小企业普遍污染，

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垃圾百分

百无害处理”问题。

（1）全面强化环卫巡查力度，

进一步加强道路清扫保洁和生活

垃圾清运处置能力，做到日产日

清。

（2）加强监管执法力度，按

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对清徐

县工业企业监管全覆盖，同时开展

突查、夜查，坚决打击偷排、漏排、

超标排污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截至 4月28日，该问题已办

结，无问责情况。

5.针对“清徐县307国道，清

徐污水处理厂附近，城吴柳退水渠

常年污水、连支水横流冬季不结

冰。确保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地表

水达到三级以上，而不是处于 5

类和劣5类之间”问题。

水务局牵头编制《河西总退水

渠治理实施方案》，围绕流域实现

“水清、面洁、岸绿、景美”的目

标，部门联动，加强对排污口监管

规范，分段加密采样监测及时预

警;对乡镇、街办辖区分界点安装

在线监测设备；实施城吴柳入汾口

潜流湿地净化工程；预计 2022年

6月底前完成整治。

截至 4月28日，该问题阶段

办结，无问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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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行行

政政政政

区区区区

域域域域

污污污污

染染染染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调查核实情况调查核实情况调查核实情况调查核实情况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属属属属

实实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处理和整改情况处理和整改情况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办办办办

结结结结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人被人被人被人被

处理处理处理处理

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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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2S

X20

210

426

006

3、

D2S

X20

210

42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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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井峪街道恒大二期小区，紧挨

北门侧面原本是绿化地，举报人不清

楚是什么人将绿地破坏修建停车场，

现还在施工再建。

万

柏

林

区

其

他

污

染

4月 27日，万柏林区小井峪街道办事处环保站站长郝俊海

带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的问题 4月 14日、19日曾转办（受理编号

D2SX202104130049、D2SX202104180039），调查处理相关情况

已于4月 16日、21日上报。恒大城小区二期西侧围墙与西中

环路东现有绿化带之间区域，系恒大城施工工地围挡范围。2020

年6月恒大城二期完工后，对围挡进行了拆除，对围挡区域内

的垃圾进行了清理。4月 15日，针对近期小井峪村村民拟利用

该区域建设停车场，已对场地进行了平整的情况，小井峪街道

办事处对建设停车场行为进行了制止，对平整的场地进行了绿

网苫盖，对入口进行了封闭围挡。经再次核查，未发现修建停

车场现象。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按照规划对该地块进行绿化，

打造高标准街头游园。目前初步规

划设计方案已定稿，待深化具体内

容后即实施绿化建设。

截至 4月28日，该问题已阶

段性办结，无问责情况。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